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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1 1 2年第 4季外部視察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2年11月14日10時 

貳、地  點：本監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 

參、主  席：楊士隆召集人                              紀錄：陳鴻逸 

肆、出席人員：張伯宏委員 郭德進委員 李莉娟委員 

伍、列席人員：秘書許茂雄 調查分類科長林文龍 教化科長吳聲金 

作業科長余明朝 衛生科長黃俊雄 戒護科長江博弘 

總務科長曾永欽 人事主任謝振銘 心理師林昇華 

陸、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秘書及各位科室主管大家好。感謝委員前來參加本屆第 4季外

部視察小組會議。雖有一位委員不克前來，惟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本次開

會開始。 

柒、業務說明事項： 

一、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12年 8月 17日司改字第 11200001031

號函，致本監外部視察小組，有關本監 111年第 4季及 112年第 1季外

部視察報告心得意見，供委員參酌。 

二、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112年10月4日司改字第1120000125號函致

本監外部視察小組，建請擬訂妥適視察計畫，防止矯正機關虐囚事件發

生，供委員參酌。 

三、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112年10月5日司改字第1120000127號函，

致本監外部視察小組，有關本監112年第2季外部視察報告心得意見，供

委員參酌。 

四、法務部矯正署112年10月20日法矯署綜字第11202011110號函。有關112

年外部視察工作坊相關文件，供委員參酌。 

五、112年10月19日本監政風室於工場信箱，收受本監外部視察陳情信一封

。並於10月27日交外部視察小組委員開拆後，核示交由監方調查後提會

討論。簡述爭點：被要求不合理的作業量;有人被毆打，陳情人遭科員

及主任不公平對待，認係渠教唆;有人作業時間吃東西聊天，沒在工作

，主管沒在管;違背收容人意願配房改配業及撤銷視同作業資格等;教輔

小組科員及工場主管針對我，在調查事證時卻未避嫌;請審查案。 

(一)張伯宏委員：今年 10月 27日我蒞監開拆陳情信件，經查閱內容，係



 2 

屬行政權責，故當下交由監方先行處理後，再提會說明。 

(二)戒護科江博弘科長：說明調查報告之處理情形(略)。 

(三)張伯宏委員：陳情爭點中，有人被打及作業時泡茶之行為，是否有攝

取錄影畫面? 

(四)戒護科江博弘科長：目前監視畫面保存為三十日內皆可調取，且並無

監視死角，然陳情時業已超過監視畫面保存期限，故無法調閱相關影

像。另查有關被毆打一事，經調查當事人及目擊收容人所述並無此

事。再者目前作業量因景氣因素減少，部分工場提早作業完畢後收容

人於工場休息。作業時間未經主管同意而從事非作業行為，當下業已

由場舍主管予以糾正。 

(五)許茂雄秘書：該收容人早於外部視察陳情前，已向矯正署陳情相同內

容。於陳報矯正署函文中，就監視器畫面保存期限已有說明。本次戒

護科重點說明，係為方便委員瞭解。 

(六)李莉娟委員：就陳情人被撤銷視同作業身分，是否有相關法規? 

(七)許茂雄秘書：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監獄應對作業受

刑人加以管理及考核。如受刑人不適於該項作業，得另予配業。」，

故管理上有不適任情形，避免戒護事故發生，便會儘速汰換，另予配

業。 

(八)楊士隆委員：陳情上偏內部管理疑義，經戒護科調查報告已清楚足夠

說明，仍建議監方與陳情人雙向溝通，並予以適時關心。 

(九)張伯宏委員：補充一點。陳情人對教輔小組科員及主任表達不滿，而

本次調查仍由同教輔小組科員及主任處理，請監方說明。 

(十)許茂雄秘書：因所述事件均發生在教輔小組管轄範圍內，故由教輔小

組科員及主任進行處理。而陳情人的不滿情緒，係因視同作業資格被

撤換及改配業一事引起，此為行政權責並無疑義。對於陳情人，本監

會多給予關心及溝通。 

決議：交由臺中監獄處理，照案通過。 

捌、專題報告：教化科報告「科學實證毒品處遇報告」(附件一) 

玖、提問與回應： 

一、張伯宏委員：就監方所進行科學實證毒品處遇，請問遴選新收挑選的研

究個案是進行短期間計劃或是長期式計劃?因毒品犯的追蹤應由入監新

收、監內及出監轉銜，並連結到社會，若沒有連貫式的資訊，恐有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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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問題。 

(一)教化科吳聲金科長：本次僅就科學實證處遇的課程態樣報告，對於入

監至出監時接受輔導之收容人多為不同個案，故無法比較。 

(二)楊士隆委員：科學實證毒品處遇前身為多元輔導處遇計畫，因 106年

時對毒品犯處遇百家爭鳴，但應以毒品犯本身的需求為優先考量。引

進美國 NIDA主軸課程加以在地化後，以七大面向課程做延伸，輔以

成功戒毒者經驗分享，目前達到非常好的成效，再犯率有效降低。未

來會進一步加強社區連結這塊。 

二、張伯宏委員：就簡報所示，未來外役監因修法，可能納入單純毒品施用

者為對象。惟外役監為低度管理監獄，恐造成管理上難處。 

三、楊士隆委員：因毒品犯罪者執行完畢刑期，最終仍須回歸社會。政策面

上應予以支持，法務部矯正署會有完善之配套措施因應。 

拾、提案討論： 

一、收容人如果不想上課，可否拒絕參加毒品處遇課程，只參加作業？ 

(一)教化科： 

1.本監依 110年 2月 3日法矯署醫字第 11006001050號函文落實施用

毒品犯之個別化處遇，由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師進行施用毒品犯篩選

評估，根據篩選評估結果及教輔人員轉介，接續進行進階處遇。 

2.戒癮為長期抗戰，涉及生理及心理各層面，收容人常誤認目前沒有

戒斷症狀、沒有吸毒即是戒毒成功。卻常常在出監後面對各式各樣

的生活壓力時，無法抗拒朋友的試探再次用藥。進階毒品處遇包括

七大面向課程、也包含四方連結，為收容人連結出監後追蹤輔導的

資源，提供社區中維持戒癮生活的支持力量。但因毒品處遇非法定

課程，若收容人強烈表達拒絕課程並提出書面報告申請，則尊重其

意願予以中止課程。 

(二)楊士隆委員：聯合國認為，強制性處遇對收容人仍有好處，惟執行上

仍有難處，建議尊重其意願，並鼓勵性作法為佳。 

二、四方連結包括矯正與勞、衛、社政的合作，貴監的作為似乎並不均衡，

轉介人數以衛政連結居多，而勞政社政連結很少? 

(一)教化科： 

1.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的 13項治療原則中，第 1項：成癮是腦部疾

病、第 2項：治療需延伸至社區，第 3項：治療需持續足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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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看出施用毒品是一項需要長時間、從監獄到社區都要治療的

病。 

2.所有施用毒品犯的共通點就是都罹患藥物濫用的這個病，所以本監

優先進行衛政連結，以地區性的個案分流，將符合合作醫院收案標

準的收容人轉介評估開案。而工作、家庭關係或經濟的問題時常是

因吸毒後造成的衍生性問題，並非人人有此需要；加上男性收容人

時常自認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不需要其他社會資源的幫助，所以

轉介數據上有明顯差異。 

(二)楊士隆委員：勞政的部分，政府是有補助廠商每月一萬元及出監的受

刑人穩定就業的六千元。然工作、家庭關係或經濟各有不同需求，建

議依個案需求提供協助並持續辦理。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主席結語：下次開會適逢過年，建議於 113年 2月月初召開會議較妥。

另屆時請監方安排參訪外役分監及就作業項目為專案報告。感謝各位委

員參與，本次會議結束。 

拾參、散會(12時 5分) 


